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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党委[2009]2号

关于开展“加强学术道德建设”专题组织生活的通知
学院各党总支、各党支部：

为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党员在规范学术行为、促进和保障学院教学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，按照学校《关于开展学术道德建设专题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(浙大党办〔2009〕5号)精神，经研究，拟于近期在全院师生党员中开展以“加强学术道德建设”为主题的专题组织生活，现将开展好专题组织生活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题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

1、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胡锦涛同志、贺国强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。各党支部应根据学校特点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着重加强党员党性修养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，努力提高党员的宗旨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廉政意识，切实增强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2、学习领会2009年学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，着重组织学习讨论《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》、《浙江大学处置学术不端行为有关规定（摘录）》等有关文件精神。各党支部根据自身特点，联系校风、教风和学风建设，开展正面学习教育。教职工党支部要立足于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等工作，结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，着重学习讨论教职工党员如何强化诚信意识、提升学术道德修养，强化学术管理、提升管理水平；学生党支部结合学生党员的成长成才和校风、学风建设，着重学习讨论如何弘扬“求是”精神，严谨务实、求是创新，促进自身早日成才。

参考资料：学校党委宣传部专门编印的学习资料。

二、专题组织生活的基本要求

1、各党总支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精神，专门召开党总支委员会进行工作研究，及时召开支部书记会议，做好专题组织生活的动员部署工作，并切实加强对支部专题组织生活的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参加所在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，带领师生党员认真学习有关文件、规定等。

2、各党支部要按要求认真做好专题组织生活的准备和组织工作，提前将组织生活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及要求告知每位党员，并认真做好考勤和记录工作。支部书记要引导党员紧紧围绕“加强学术道德建设”这一主题展开学习和讨论，着重联系学校及本院、本所学术道德建设实际，查找问题、分析原因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。

3、各党总支要及时跟踪、了解各支部开展专题组织生活的基本情况，加强正面引导，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管理的新形式、新途径，积极发掘好的素材、树立先进典型，并及时总结开展该项活动的基本做法、典型案例及所取得的成效，形成书面材料（附1-2个典型案例），于3月25日前将总结材料报院党政办公室(电子邮箱:zdzongye@zju.edu.c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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